景文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產學合作案之實驗室使用規則
經100年10月6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景文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產學合作案之實驗室使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之制定主要在產學合作案須用到本系實驗室儀器設備之管理辦法，其產學合作案係指主持人或協(共)同主持人為本系教師，目的在於促進本系與產業之技術交流及對本系學生之專業技術訓練。
二、產學合作案需使用本系實驗室時，各種實驗室儀器設備以教學為優先前提之下需遵守本系實驗室使用管理規則及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使用時數依合作案金額決定（以萬元為單位），時間須以預約方式事先提出，以教學優先在非上課時段，由本系統一管理安排使用時段，使用時數如表一。
表一  產學合作案計畫期間使用實驗室時數
	合作案金額
	使用時數

	12萬元以下
	3小時/萬元

	12萬元(含)以上20萬元以下
	3.5小時/萬元

	20萬元(含)以上
	4小時/萬元


三、實驗室使用期間，由產學合作案主持人負責。使用完畢須歸位復原，若使用操作不當，造成儀器損壞，需負責賠償維修費用。如有違反規定，本系有權限制或停止剩餘使用時數。
四、有使用到本系實驗室儀器設備之產學合作案管理費分配至本系的經費，將作為儀器校正維護及汰舊換新使用。
五、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景文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產學合作案使用實驗室借用登記表

	日期
	借用人
	主持老師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借用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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